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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3        证券简称：福能东方      公告编号：2022-049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莞市超业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超源科技（香港）

有限公司（Super Components（H.K.） Limited）、邓赤柱、厦门绍绪智能设备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镒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慧邦天

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昭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

门镒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德冠鸿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东莞市超

业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业精密”）88%股权，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超业

精密 2021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松德智慧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向超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20) 551 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 亿元。2020 年 5

月已完成标的资产过户，2020 年 6 月完成购买资产对应新增股份登记及发行上

市，2020 年 8月完成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对应新增股份登记及发行上市。 

二、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莞市超业精密

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协



2 
 

议中约定： 

（一）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业绩 

转让方承诺，2019 年度、2020年度和 2021 年度超业精密可实现的净利润分

别为：2019年度不低于 6,600万元，2020年度不低于 7,900万元，2021年度不

低于 9,500 万元。 

如本次交易未能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

核通过（包括有条件通过及无条件通过）的，则业绩承诺期顺延为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其中 2019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与

上述一致，2022年度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10,7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二）补偿主体、方式和程序 

1.业绩补偿主体 

补偿义务人为超业精密原股东，如在业绩承诺期内未实现上述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人按照如下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人按其各自出售超业精密的股权份额占本次交易目标资产的对应

比例（即补偿义务人各自出售超业精密的股权份额除以其合计出售超业精密 88%

股权的所得数值）承担补偿责任。补偿义务人各自应承担的补偿责任比例分别为： 

超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25.50/(100-12)]*100%=28.98% 

厦 门 绍 绪 智 能 设 备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 ：

[20.24/(100-12)]*100%=23.00%  

邓赤柱：[8.50/(100-12)]*100%=9.66% 

厦门镒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20/(100-12)]*100%=10.46% 

宁德冠鸿投资有限公司：[8.00/(100-12)]*100%=9.09% 

厦门镒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36/(100-12)]*100%=8.36% 

厦门昭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90/(100-12)]*100%=7.84% 

厦 门 慧 邦 天 合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 ：

[2.30/(100-12)]*100%=2.61% 

2.业绩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和补偿以当期考核、当期补偿的方式进行。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会

计年度，如超业精密经审计后的当年净利润低于当年业绩承诺目标的，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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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并以其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公司股份或者现金进行补

偿。当期补偿的计算公式为： 

（1）当期应补偿金额=（当年业绩承诺目标-当年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

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当期已补偿金额。 

（2）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公司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 

3.业绩补偿程序 

（1）公司在当年年报披露后的 10个交易日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计算应补

偿的金额并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可自行选择现金补偿及/或股份补

偿。 

（2）如补偿义务人选择现金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公司的书面通知

后 10个交易日内将应补偿的现金一次性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如补偿义务人选择股份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公司的书面通知

后 10 个交易日内将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公司股份以人民币 1 元的价

格转让给公司；公司应将取得的该等股份予以注销，或按照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

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扣除补

偿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数）的比例赠与给补偿义务人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如按

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自有或

自筹现金补偿，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公司的书面通知后 10 个交易日内将应补偿

的现金一次性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4）如补偿义务人选择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公司

的书面通知后 10 个交易日内将应补偿的现金一次性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并将扣除前述现金补偿外用以补偿的公司股份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转让给公司；

公司应将取得的该等股份予以注销，或按照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扣除补偿义务人所持公

司股份数）的比例赠与给补偿义务人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5）在补偿义务人根据本协议选择“现金补偿”或“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

的情况下，如补偿义务人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向公司足额支付应补偿的现金的，

就尚未补偿的现金补偿部分，视为补偿义务人选择股份补偿。 

4.其他关于业绩补偿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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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应在征求超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邓赤柱的意见后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当年净利润与当年承诺净利润之差额根据《专项审核报

告》的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2）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以补偿义务人（该等主体合计持有超业精密的 100%

股权）在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为限（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且在逐年

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零时，按零取值。 

（3）补偿义务人内部各自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为补偿义务人各自出售超业

精密的股权份额占本次交易目标资产的对应比例，且补偿义务人各自对本协议项

下的补偿义务不承担连带责任。 

（4）在业绩承诺期内，如因公司下述原因导致补偿义务人未能实现当年业

绩承诺的，视同补偿义务人已实现该年度业绩承诺，无需就该年度未实现的业绩

承诺向公司进行任何补偿： 

①公司及其关联方（超业精密除外）违反法律规定或超业精密公司章程，擅

自借用、挪用超业精密资金，导致超业精密无充足资金正常开展生产、支付采购

货款等生产经营活动； 

②公司及其关联方（超业精密除外）因自身负债、担保等与超业精密无关的

事项致使超业精密涉及重大诉讼或其财产、银行账号等被查封、冻结，进而导致

超业精密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③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或超业精密公司章程，严重干涉超业精密的日常经营管

理，导致超业精密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5）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情形外，补偿义务人

不再就任何未在该协议中约定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减值测试、商誉减值测试等）

向公司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的责任或义务，公司也不得就任何未在该协议中约定

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减值测试、商誉减值测试等）要求补偿义务人承担任何赔

偿或补偿的责任或义务。 

三、超业精密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超业精密 2021 年度业

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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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数 实际数 差异数 完成率 

承诺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 
9,500.00 10,025.56  525.56  105.53% 

合计 9,500.00 10,025.56 525.56 105.53% 

说明：实际数为东莞市超业精密设备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 9,802.20 万

元剔除完成业绩计提的超额奖励金额 262.78 万元及超额奖励金额影响的递延所

得税费用-39.42万元，差异数=实际数-承诺数，完成率=实际数/承诺数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超业精密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现，后续年度

的业绩承诺仍将继续履行。 

四、其他事项说明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3 日披露了《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东莞市超业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的相关公告。 

为保护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持续关注超业精

密未来的经营情况。 

特此公告。 

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3 日 


